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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

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和《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管理办法》，规范近岸海域生态环

境质量监测，保护生态环境，保证全国近岸海域环境监测的科学性、准确性、系统性、可比

性和代表性，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首次发布于 2008 年，原标准起草单位为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和浙江省舟山海洋

生态环境监测站。本次为第一次修订。修订后标准由下列十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 总则 

第二部分 数据处理 

第三部分 近岸海域水质监测 

第四部分 近岸海域沉积物监测 

第五部分 近岸海域生物质量监测 

第六部分 近岸海域生物监测 

第七部分 入海河流监测 

第八部分 直排海污染源及影响监测 

第九部分 近岸海域应急与专题监测 

第十部分 评价及报告 

本标准作为修订后标准的第八部分，规定了直排海污染源及影响监测的样品采集、保存、

运输、现场和实验室分析、质量控制的方法和程序。本部分内容在原标准和污染源污水监测

的基础上，重点增加了适用于直排海污染源监测的要求，主要修订以下几方面内容： 

——增加了直排海污染源监测内容，规定了例行监测的直排海污染源规模、监测时间、

频次和监测项目； 

——完善了分析方法选择、按年度信息更新等要求，并将直排海污染源信息表及填报说

明作为资料性附录。 

——完善了直排海污染源及影响监测的监测频次和监测项目。 

本标准的附录 A 为资料性附录。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近岸海域环境监测规范》（HJ 442-2008）废止。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浙江省舟山海洋生态环境监测站、天津市生态环

境监测中心、大连市环境监测中心。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1□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20□□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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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第八部分 直排海污染源及影响监测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陆域直排海污染源及对邻近海域环境影响监测的样品采集、分析、评价及

信息更新等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通过大陆岸线和岛屿岸线直接向海域排放污染物的污水排放源及其影响

的监测，包括工业源、畜牧业源、生活源和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市政污水排放口等监测以

及受影响区域的水质、沉积物、海洋生物和潮间带生物、生物质量监测。执行污染物排放标

准的直排入海的污水河、沟、渠和入海河流入海监测断面以下的排放口监测亦按照本标准执

行。 

本标准适用于陆域直排海污染源的监测和对近岸海域可能造成重大生态影响的陆源污

染物排放对海域环境的影响监测,不适用于污染源对河口影响的监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50179   河流流量测验规范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92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 

HJ 442.1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第一部分  总则 

HJ 442.2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第二部分  数据处理 

HJ 442.3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第三部分  近岸海域水质监测 

HJ 442.4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第四部分  近岸海域沉积物监测 

HJ 442.5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第五部分  近岸海域生物质量监测 

HJ 442.6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第六部分  近岸海域生物监测 

HJ 442.7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第七部分  入海河流监测 

HJ 442.9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第九部分  近岸海域应急与专题监测 

HJ 730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 

3 直排海污染源监测 

3.1 监测内容 

a) 陆域直排海污染源监测范围一般为日排污水量大于或等于 100 t 的污水排放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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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专题监测对陆域直排海污染源规模要求，按照专题监测目的性和不同规模污染源

总体对近岸海域污染影响的比例确定； 

b) 记录排污单元名称、排污单位法人代码和行业分类代码、排污口名称、排污口代码、

入海口位置和纳污海域等； 

c) 陆域直排海污染源监测项目包括按 GB 8978 要求或排口执行标准要求的监测项目、

污水流量和污水排放时间；标准中无总氮和总磷要求的，增加总氮和总磷。根据监

测结果统计排口污水入海量、区域污染物入海总量等。 

3.2 监测频次与时间 

a) 列入例行监测的日排污水量大于或等于 100 t 的陆域直排海污染源，每季度监测 1

次； 

b) 其他陆域直排海污染源监测计划，按照监测计划目的、区域各类规模污染源入海量

比例等，以能够说清直排海污染源对排放口影响区域的影响为原则，结合例行监测，

确定监测频次； 

c) 每次监测按照 GB 8978、HJ/T 91、HJ/T 92 以及执行排放标准要求执行，监测按照

生产周期和规定的时间实施。 

3.3 监测方法 

3.3.1 点位布设 

a) 排污单位为工业企业的，按照 GB 8978 要求布设点位；  

b) 其他排污单位（单元）各地应根据排污单位的生产状况及排水管网设置情况，参照

HJ/T 91 的规定，对法定排污监测点的排污去向进行筛选，以确认满足相应要求的

监测点位。 

3.3.2 样品采集与处理 

a) 容器材质选择、洗涤、添加保存剂、保存期、采样量等按照 HJ/T 91 要求执行。容

器清洗检查参照 HJ 442.3 相关要求执行； 

b) 采样项目的选择和污水样品采集方法按照 HJ/T 91 和 HJ/T 92 的规定执行。根据实

验室采用的分析方法的要求，对样品进行固定保存； 

c) 水样采集完成后，应根据各项目标准分析方法的要求，在现场加入保存剂固定或进

行相应处理； 

d) 分析方法中规定应尽快分析的项目，如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等，应根据采取的保存措施，在保存期内完成分析。 

3.3.3 流量测量 

直排入海排污口的污水流量测量按照 HJ/T 91 和 HJ/T 92 的规定执行，同时： 

a) 对排污河、沟、渠的流量监测，按照 GB 50179 进行； 

b) 对于暂时无法进行流量监测的污染源，可按照水量衡算方式获得流量数据； 

c) 无法进行测定流量，但可获得水文或水务部门监测数据的，可直接采用水文或水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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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流量监测数据。 

3.3.4 样品分析 

各类直排入海排污单位（或单元）污水监测项目的分析方法按照 GB 8978、执行的排放

标准、HJ/T 91 和 HJ/T 92 的规定执行，这些标准发布时未规定，但此后新发布国家环境监

测方法标准亦可选用；对没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可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标准方法、经

过验证的新方法，或者公认权威的监测分析方法，所选用的方法应通过实验验证或确认，并

形成满足方法检出限、精密度和准确度等质量控制要求的相关记录。 

3.3.5 总量计算 

a) 计算方法 

污染物浓度和污水流量实行同步监测的排污口： 

污染物入海量（t/a）＝污染物平均浓度（mg/L）×污水平均流量（m3/h） 

×污水排放时间（小时/年）×10－6                     （1） 

未进行污染物浓度和污水流量同步监测的排污河、沟、渠： 

污染物入海量（t/a）＝污染物平均浓度（mg/L）×污水入海量（104t/a）×10－2  （2） 

b) 发生非正常情况的总量计算 

监测浓度和加权平均浓度低于检出限的项目，浓度按 1/2 计算，不计总量。 

污染物排放总量包括正常和非正常情况下的排污量之和。 

3.4 质量控制 

样品采集、实验室分析等质量控制按照 HJ/T 91、HJ/T 92、HJ 442.1 执行，未明确的，

参照 HJ 442.3、HJ 442.7 相关规定执行。 

3.5 排污口调查、信息及更新 

a) 组织开展直排海污染源监测时，应首先进行直排海污染源的调查，填写直排海污染

源信息；直排海污染源信息每年更新一次，并根据直排海污染源的变化组织监测； 

b) 入海河流入海断面调整时，应同步开展调整断面监测的直排海污染源调查，根据调

查结果更新直排海污染源排口信息并组织监测； 

c) 直排海污染源信息参照直排海污染源排污口信息表和填写说明（见附录 A）要求填

写。 

4 直排海污染源影响监测 

4.1 监测内容 

4.1.1 必测项目 

a) 海水水质：直排海污染源特征污染因子、水温、盐度、pH、悬浮物、化学需氧量、

无机氮（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氨氮）、非离子氨、活性磷酸盐等； 

b) 沉积物质量：沉积物类型、直排海污染源特征污染因子、有机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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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海洋生物质量：直排海污染源特征污染因子； 

d) 海洋生物：底栖生物、潮间带生物。 

4.1.2 选测项目 

a) 水质：生化需氧量、活性硅酸盐、总有机碳、铜、铅、砷、锌、镉、汞、总磷、总

氮（其中，重金属等项目不为特征污染因子时，可作为选测项目）； 

b) 沉积物质量：硫化物、氧化还原电位、六六六、滴滴涕、多氯联苯（PCBs）、总磷、

总氮、总有机碳等； 

c) 生物质量（污染物残留量）：其他相关污染物残留量； 

d) 海洋生物：叶绿素 a、细菌总数、粪大肠菌群、浮游植物、浮游动物、生物毒性试

验、鱼类回避反应实验、大型藻类、鱼贝类病理学状况等。 

4.2 监测频率与时间  

a) 水质监测一般每年 1～3 次，与 3～5 月、7～8 月和 9～11 月的例行监测结合；采

样应尽量安排在低平潮时段； 

b) 沉积物质量、海洋生物质量一般一年监测 1 次；监测与水质监测结合进行；沉积物

监测一般安排在 5～8 月，海洋生物质量监测一般在贝类的成熟期实施； 

c) 海洋生物、潮间带生物一般一年监测 1～3 次，与例行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监测相结

合。 

4.3 监测方法  

4.3.1 站位布设 

直排海污染源环境影响监测按照 HJ 730 相关要求确定。 

4.3.2 样品采集、现场测试与样品处理 

a) 容器材质选择、洗涤、添加保存剂、保存期、采样方法、采集量、现场测试等要求

按照 HJ 442.3～6 要求执行。海水水质样品容器清洗检查按照 HJ 442.3 相关要求执

行； 

b) 分析方法中规定应尽快分析的项目，如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等，应根据采取的保存措施，在保存期内完成分析。 

4.3.3 样品分析 

a) 监测分析方法选择原则按 HJ 442.1 的 6.5.1 要求执行。具体现场测试和实验室分析

方法按照 HJ 442.3～6 相关规定执行； 

b) 按照 HJ 442.1 的要求，在初次使用方法、条件发生变化时，开展方法的验证并符

合相关要求后，方可用于样品测定。 

4.4 质量控制 

a) 近岸海域水质的样品采集和分析的质量控制按照 HJ 442.1～3 相关要求执行； 

b) 近岸海域沉积物的样品采集和分析的质量控制按照 HJ 442.1～2 和 HJ 442.4 相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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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执行； 

c) 近岸海域生物质量的样品采集和分析的质量控制按照 HJ 442.1～2 和 HJ 442.5 相关

要求执行； 

d) 近岸海域海洋生物的样品采集和分析的质量控制按照 HJ 442.1～2 和 HJ 442.6 相关

要求执行； 

e) 潮间带相关监测的样品采集和分析的质量控制按照 HJ 442.1～2 和 HJ 442.9 相关要

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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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直排海污染源信息表及填写说明 

表 A.1 直排海污染源信息表 

序

号  

监

测

年

度  

省

份 

城

市

 

县

(县

级

市\

区) 

企

业

名

称  

排

污

口

名

称

  

排

污

口

代

码  

经度 

(度) 

纬度 

(度) 

企业

法人

代码 

行

业

代

码 

行

业

名

称 

受

纳

海

区 

受

纳

一

级

海

域 

受

纳

二

级

海

域 

管

理

级

别  

纳

污

环

境

功

能

区

编

码 

纳

污

环

境

功

能

区

名

称

受

纳

海

水

控

制

类

别 

执行

标准

编号、

类别、

级别

监

测

单

位 

监

测

频

次 

(次/

年) 

污

染

控

制

因

子 

变

更

年

度 

变

更

类

型 

生

产

周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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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直排海污染源信息表填写说明 

项目名称 填写规范 

序号 填写数字 

省份 填写直排海污染源所在省名称，如辽宁省 

城市 填写直排海污染源所在市名称，如营口市 

县(县级市\区) 填写直排海污染源所在县(县级市\区)名称，如老边区 

企业或单元名

称 
按照营业执照正式名称填写 

排污口名称 

直排入海口为企事业污水总排放口的，为企事业单位名称；直排入海口为集中式工业园区污水排放口

的，为工业园区名称；未经处理而直排入海的市政污水（含综合污水）排放口，为地方统一规定的排

污口名称；直排入海的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污水排放口的，为该处理厂（场）名称。 

排污口代码 

排污口代码设为 8 位，如 LN02A001，其中第 1、2 位为沿海省(直辖市、自治区)代码，取省(直辖市、

自治区)名称的二位拼音首位字母，如 LN 为辽宁；第 3、4 位为地区代码，如 LN02 为大连（天津、上

海、海南的县区另行编号）；第 5 位为排污口类型，分别为 A－工业污水、B－生活污水、C－综合污

水；第 6、7、8 位为排污口序号。 

经度 应为数字格式，小数点后保留 4 位小数，如 121.9800 

纬度 应为数字格式，小数点后保留 4 位小数，如 40.5200 

企业法人代码 按照企业法人代码证填写；部分市政排口无负责单位，没有企业法人代码的排口不填写。 

行业 

代码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 （GB/T 4754－2002）”填写；对于直排入海的集中式工业园区和未经

处理而直排入海的市政污水（含综合污水）排放口的“行业分类代码”栏，暂时分别统一为“199”和“200”；

行业代码按“行业信息表”的细目 4 位填写，如：0810 表示铁矿采选，填 0810；4411 表示火力发电，

填 4411。排污口编码一经确定后，不得改变；其他属性发生变化，如企业名称编码，排口的信息应作

相应改变。 

行业名称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中的行业名称填写。 

受纳海区 按照排污去向，填写“渤海海区”“黄海海区”“东海海区”“南海海区” 

受纳一级海域 按照排污去向，指明纳污归属的一级海域，如渤海海域 

受纳二级海域 按照排污去向，指明纳污归属的二级海域，如大连西岸海域、辽东湾等 

管理级别 

指监测断面为哪一级控制级别，按国家级填“1”；省级填“2”；市级填“3”；直辖市的市控填“2”，区控填

“3”；对于县级或区域规划控制断面填“4”。如存在同属于二个或二个以上控制级别的按照最高级别填

写，如同属国家级和省级控制的填写“国”，不可同时填写。 

纳污环境 

功能区编码 

按照现行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填写。对于排入混合区的可填写外围占主体的一个功能区的编码，如：

混合区（SD026BⅡ）表示混合区处于 SD026BⅡ范围或主要与 SD026BⅡ交界。 

纳污环境 

功能区名称 
按照现行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填写对应编码的功能区名称 

受纳海水 

控制类别 
一类填“1”、二类填“2”、三类填“3”、四类填“4”、劣四类填“5”。 

执行标准编号、

类别、级别 
按照排放标准编号、时限或类别、级别简要填写 

监测单位 按照实际监测单位填写 

监测频次(次/

年) 
填写数字，全部换算为次/年，如填 1、表示 1 次/年，4 表示 4 次/年或 1 次/季，以次类推。 

污染控制因子 根据监测项目填写 

变更年度 填写年度，如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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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填写规范 

变更类型 包括“新设”、“变更项目”、“废除” 

生产周期 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填写 

 
 


